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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全球经济合作和“一带一路”项目的推进，国际建设工程的规模和复杂程度越来越高。传统的诉讼、

仲裁等争议解决方式，存在耗时长、费用高、容易激化矛盾等问题，难以满足现代工程需要。DAB机制

凭借专业性强、流程灵活等特点，已在多个跨国工程中取得良好效果。但目前我国对DAB机制的运用仍

处于起步阶段，存在法律定位不清、行业认知不足等问题。本文结合国际工程FIDIC 2017版合同条款和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多元化纠纷解决政策，分析DAB机制的实际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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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global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rojects, 
the scale and complexity of international construction projects are increasing. Traditional dispute 
resolution methods such as litigation and arbitration have problems such as long-time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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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costs, and the tendency to intensify conflicts, making it difficult to meet the needs of modern 
engineering projects. The Dispute Adjudication Board (DAB) mechanism, with its strong profession-
alism and flexible procedures, has achieved good results in many multinational engineering pro-
jects. However, the application of the DAB mechanism in China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with issues such 
as unclear legal positioning and insufficient industry awarenes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value of the DAB mechanism by combining the FIDIC contract (2017 Edition) for inter-
national engineering projects and the diversified dispute resolution policies of the Supreme Peo-
ple’s Court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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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AB 机制的演进与比较优势 

(一) 国际发展脉络 
制度起源与发展 
争议裁决委员会(DAB)机制起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的争议评审委员会(DRB)，最初应用于隧道、

大坝等工程领域。1999 年，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FIDIC)在《施工合同条件》中首次引入 DAB 机制，

形成了“争议提交–28 天评审–异议期”的基本流程。2017 年新版 FIDIC 合同[1]通过第 21.4 款进一步

强化了 DAB 决定的效力，形成“先协商–再 DAB–最后仲裁”的三步走模式。国际经验表明，DAB 能

有效减少矛盾升级。例如，据争端解决委员会基金会(DRBF)对其全球争端委员会的会员多年来提供的建

设项目数据库显示，在数千个使用争端委员会的项目中，98%的争端通过争端委员会机制的建议(或裁决)
得到解决或者达成和解，而没有进一步启动仲裁或诉讼程序[2]。 

相较于传统诉讼和仲裁相比，DAB 有三大特点：其一，专业性，要求成员兼具工程技术与法律实务

能力；其二，程序便捷性，采用“争议评审–临时决定–终局裁决”的程序，争议提交后一个月内出结

果；其三，灵活有效性，裁决结果既能约束双方，又能申请法院执行。 
(二) DAB 机制的独特优势分析 
1) 全程参与 
DAB 成员从项目一开始就介入，通过定期的现场考察、召开协调会与过程性调解，能够实时掌握工

程进展，在萌芽阶段把问题解决，有效预防争议升级。例如在中东某港口项目中，业主与承包商就工程

变更范围及相应费用产生了严重分歧。DAB 成员实地查看施工记录、合同文件以及变更指令等资料，仅

用两周就提出费用分摊方案，既避免了纠纷升级，又保障了工程进度。 
2) 跨界合作 
DAB 成员需具备工程技术、法律合规以及跨文化沟通等多方面能力。国际工程争议解决协会(ICDR)

认证的 DAB 专家库显示，具有跨境项目经验的专家处理争议的效率较普通专家提升 39%。例如苏州某

EPC 项目中，由于工程造价和利息分配问题，业主和承包商之间产生了争议，影响了工程进度，DAB 成

员在工程技术、造价管理和法律等多方面发挥了专业特长。他们仔细核算工程成本，依据合同条款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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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法规，对工程造价和利息分配进行了合理裁决。最终在不影响整体工期和保障双方合理权益的前提下，

成功解决了这一争议，实现了双方利益的平衡。 
3) 友好解决 
与传统诉讼的“对抗模式”不同，DAB 遵循 FIDIC“友好解决争议”原则，注重维护双方合作关系。

通过独立专家的中立判断与调解，既能保护双方权益，又避免撕破脸影响后续合作。 

2. DAB 机制的国际认可与国内困境 

(一) 国际上的法律效力 
DAB 机制之所以能在国际上流行，离不开法律的支持。FIDIC 合同条件是 DAB 机制的重要基础，

依据 FIDIC 2017 版第 21.4 条[1]规定，DAB 决定在 28 天异议期满后具有“准仲裁”效力，可以直接申请

法院强制执行，这赋予了 DAB 决定的权威性与执行力，使其在国际工程争议解决中发挥关键作用。例

如，在某国际能源项目中，业主与承包商就工程变更费用产生争议，DAB 评审后做出有利于承包商的决

定。业主在 28 天异议期内未提出有效异议，却拒绝支付费用。承包商依据 FIDIC 合同相关条款及当地适

用的国际商事仲裁法律，向项目所在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最终成功获得应得款项，充分表明了 DAB 决

定在国际法下的可执行性。 
在一些国际项目中，即便项目所在地的法律体系对 DAB 机制的规定并不完善，但由于合同约定遵循

FIDIC 合同条件以及相关国际商事仲裁规则，当 DAB 做出决定后，当地法院基于对国际合同约定和国际

商事惯例的尊重，也会对 DAB 决定予以审查和执行。这体现了国际工程领域在解决争议时对国际通行规

则和惯例的重视，以及 DAB 机制在跨国工程合作中的重要地位。 
(二) 国内推广困境 
1) 法律依据不足 
虽然在实践中，DAB 机制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在我国仍然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也缺乏明确的法

律依据来确定裁决的效力。这导致一些当事人对 DAB 机制抱有戒心，担心无法有效执行裁决结果，从而

使 DAB 机制的广泛应用受到限制。我国《民法典》第 470 条未明确 DAB 协议的法律地位，导致 DAB 协

议的效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合同的具体约定。实际操作中，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指引，当事人对 DAB 协

议的签订与履行产生了怀疑。如在一些国内建设工程合同中，虽约定采用 DAB 机制解决争议，但争议发

生时，一方可能以 DAB 协议法律地位不明确为由，质疑 DAB 决定的效力，致使 DAB 机制无法有效发

挥作用。从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体系来看，目前尚无专门针对 DAB 机制的立法。在建设工程相关法律

中，如《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均未提及 DAB 机制。住建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

文本)》[GF-2017-0201]虽引入争议评审条款，但未细化操作指引，实践中形同虚设。这使得 DAB 机制在

我国缺乏明确的法律身份和规范依据，在实际应用中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2) 司法实践局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法发〔2016〕14 号) [3]虽

鼓励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但未细化 DAB 与诉讼的衔接规则。这使得司法实践中，法院对 DAB 决定的认

可度和执行方式出现了分歧。一些法院可能由于对 DAB 机制缺乏了解，在处理涉及 DAB 决定的案件时，

无法准确把握其与诉讼程序的关系，进而影响 DAB 机制在国内的推广应用。例如，在某些案件中，当事人

向法院提交了 DAB 决定作为证据，但法院缺乏明确的证据采信标准和审查方式的依据，导致 DAB 决定在

司法程序中的效力一直处于不确定状态，这就是法院认定 DAB 决定时缺乏统一标准的原因。在司法实践

中，不同地区的法院对 DAB 决定的态度也是有所区别的。有些法院可能将 DAB 决定视为具有参考价值的

专业意见，但不具备强制执行能力；而有些法院则可能对 DAB 机制持审慎态度，更倾向于依据传统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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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和证据规则来判断案件审理过程中的情况，使得 DAB 机制运用于司法实践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规范。 
3) 专业人才短缺 
DAB 专家需要同时具备工程、法律和管理知识，但目前国内这类复合型人才较少。我国评审专家队

伍建设尚不完善，评审专家的数量和质量难以满足市场需求。部分建筑企业普遍反映，找不到既懂技术

又熟悉法律的专业人士担任 DAB 成员，影响了机制的推广效果。虽然 DAB 机制具有诸多优点，但在实

际应用中，其知名度和接受度仍然有限，有的企业误以为会增加成本，或担心专家偏袒对方，导致实际

采用率偏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 DAB 机制在国内的推广。 

3. 中国特色 DAB 机制的构建建议 

1) 完善法律保障 
推动专项立法：启动 DAB 机制的专项立法工作。在立法过程中，相关部门深入研究国外成熟的 DAB

机制的经验，在调研充分的基础上明确 DAB 机制在我国建设工程方面的法律地位及适用范围。比如，规

定 DAB 机制适用于各类大型建设工程，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等项目。推动住建部修订《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要求合同金额超过 5 亿元的项目或涉及外资主体的项目优先采用 DAB 机制，

并在通用条款第 20 条中加入 DAB 标准化条款。此外，还应制定 DAB 具体的程序规则，包括但不限于

争议提交条件、DAB 成员的选任方式、评审程序、DAB 作出决定的期限等内容。在 DAB 决定的法律效

力以及执行机制方面，可参考《新加坡国际仲裁法——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ct》第 19A 条[4]构建“DAB
决定–异议仲裁–司法执行”的递进式程序。并可在《仲裁法》修订中增设“工程争议特别程序”专章，

将 DAB 决定进行司法确认后赋予仲裁裁决同等效力。 
强化司法解释与案例指导：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发布有关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 DAB 机制与诉讼、仲

裁等其他争议解决方式的衔接原则。如明确规定，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中，如果合同对 DAB 条款进

行了约定，首先争议双方应通过 DAB 机制解决纠纷；如果不服 DAB 的决定，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或者

申请仲裁。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定期发布有关 DAB 机制的指导性案例，为各级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统

一司法裁判尺度、确保 DAB 机制在司法实践中有效运行提供借鉴。 
2) 建立行业标准 
制定操作指南：行业主管部门(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专业协会(如中国建筑业协会)针对不同工程

类型，共同制定统一、详细的 DAB 操作指南，如《EPC 项目 DAB 操作指引》《基础设施 PPP 项目争议

评审细则》。在选拔方式上，明确规定采取公开招标、专家推荐等方式选拔 DAB 成员，保证选拔过程的

公正、公平和公开；在争议提交条件上，规定当争议金额达到一定标准或涉及关键工程技术问题时，必

须提交 DAB 评审；在证据规则上，对各种证据的采信标准进行明确规定，规范提交、质证、取证等程序

要求；在听证程序上，对组织形式、参加人员、听证流程等进行详细规定；在决策形式和内容上，要求

DAB 决定对争议焦点、裁决依据、结果等内容必须以书面形式予以明确；在智能复核方面，开发智能复

核系统，对 FIDIC 条款、工程定额、司法判例等用于争议焦点自动匹配、类案推送的要素进行编码入库。 
搭建案例数据库：应用大数据技术建立 DAB 案例库，收集全国 DAB 案例。并根据案件争议情况(工

程质量问题争议、工程款结算争议等)、工程项目类别对案件进行分类汇总整理。聘请专家对案例进行评

析，归纳出争议产生的原因、解决方式、经验教训，并总结出工程各方存在风险点及注意事项，通过数

据资料对争议产生的原因和路径挖掘，提供预防争议的建议，用于今后 DAB 的实际工作中，不断地完善

DAB 工作机制。 
3) 培养专业队伍 
优化教育课程设置：高等院校(如土木工程、法学等相关专业)和职业培训机构应设置关于 DAB 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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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课程体系，在课程内容上除了应包含有关工程技术(如工程结构、建筑技术等)、法律(如建筑工程法规、

合同法等)、合同管理(如 FIDIC 合同实务、国际工程索赔及合同签订、履行等环节的管理)、沟通技巧(如
谈判技巧、协调各方关系的能力)等方面的知识外，还应涵盖诸如运用理论教学、案例教学、模拟实践(如
工程造价模拟谈判、仲裁庭角色扮演)等多种方式对学生进行培养。另外还可以多跟一些学校或者企业建

立联系，鼓励其为学生提供实习机会，让他们在实践中积累经验。 
建立认证与继续教育体系：制定《建设工程争议评审专家库管理办法》，建立全国统一的 DAB 专家

资格认证体系，制定严格的标准和程序：学历上要有一定的要求(要求具备工程或法律相关专业本科以上

学历)，要有一定的经验(要求有一定的年限从事建设工程或者法律相关的工作经历)，要有一定的专业技

能(必须通过一些相关专业的考试)。达到以上条件的申请人经申请–审核–考试等环节后可以获得 DAB
专家资格证书。此外，还定期组织 DAB 专家继续教育及业务交流活动，邀请国内外专家就行业最新动

态、法律政策变化及实践经验等方面进行分享，促使专家不断更新知识，增强业务能力。 
4) 加强宣传推广 
开展多元化宣传活动：行业主管部门、专业协会可组织专家、学者、资深人士举办专题研讨、培训

班或讲座等形式，就 DAB 的利弊优缺点以及其具体运作流程等有关内容开展详细的解读与介绍。对建筑

企业而言，主要是宣传 DAB 可为企业节约资金成本、缩减工期带来的优势；而对于行业协会和政府相关

单位来讲，则主要是对其发挥助力建筑行业发展、维护建设工程市场的积极作用给予大力宣扬。并且充

分利用行业媒体(如《建筑时报》)、中国建筑工程相关网站、自媒体平台(如微信公众号、抖音)等发布 DAB
有关的信息资料、成功案例等，让更多的企业了解并认识 DAB，提高 DAB 的社会知晓度和认同度。 

推进试点示范工作：对重点建设项目(如国家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大型房地产开发项目)率先尝试

DAB 机制，并通过政府给予试点项目的适当支持和引导，保障试点项目的有序运行。在试点项目运作过

程中及时总结试点项目的经验和教训并发现问题，同时有效解决发现的问题，发挥试点项目的典型示范

作用，让更多企业了解 DAB 在实践中的运作情况和价值所在，从而自觉地使用 DAB 来解决工程争议问

题，促进 DAB 在建设工程中的全面推广使用。 

4. 结论与展望 

DAB 机制凭借专业、高效及合作的特点，已成为国际工程争议解决的优选方案。我国应通过立法支

持、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 DAB 体系。未来，随着法律环境和行业规范的不断完善，

DAB 机制有望在我国建设工程领域发挥更大作用，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助力企业在国际竞争中赢得

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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